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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詞  

主 席歡迎 各委員 出 席會議，並 歡迎 第一次 以伙伴機 構身份

出 席 的 各 位 仁 愛 堂 代 表 ， 包 括 社 會 服 務 總 監 區 偉 祥 先 生 、 社 會

服 務 經 理 林 國 偉 先 生 、 總 主 任 (社 會 服 務 部 － 培 訓 及 就 業 服 務 )  

鄧 惠 玲 小 姐 、 高 級 主 任 冼 淑 芝 小 姐 、 李 景 勳 ． 雷 煥 庭 建 築 師 有

限 公 司 高 級 建 築 師 黃 聰 銘 先 生 及 建 築 師 助 理 葉 霖 霖 小 姐 、 邁 進

土 木 結 構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師 陳 安 培 先 生 及 王 歐 陽 (機 電

工 程 )有限公 司屋宇 設備工 程師鍾偉 傑先生。主 席續 歡迎出 席的

各 位保良 局代表， 包 括社 會服務總 幹事 (家庭、幼兒 及兒青 )  余

陳 慧 萍 女 士 、 助 理 社 會 服 務 總 幹 事 (綜 合 家 庭 )江 江 麗 珍 女 士 、

服 務發展 主任 (家庭、幼兒 及兒青 )溫 志賢女 士、服務發 展主任 (家

庭 、 幼 兒 及 兒 青 )  陳 淑 貞 女 士 、 高 級 工 程 主 任 孫 建 東 先 生 、 工

程 主任 (建築 )  梁智 仁先生、領建建 築師事 務所執行 董事莫 志堅

先 生 及 董 事 方 健 梁 先 生 。 主 席 亦 歡 迎 獲 邀 列 席 是 次 會 議 的 房 屋

署 高級建 築師楊耀 輝先生 及建築師 文少峯 先生 。  

 

2 .  委 員會接 納 李褀逢 先生 的 告假申請 。  

議 程第 1 項：通過 二零一 四年九月 八日第 九次會議 記錄  

3 .  委 員會通 過上述會 議記錄 ，並無修 訂。  

議 程第 2 項：討論 事項  

( a )  深 水 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－ 進 度 報 告  (深 水 埗 區 社 區 重

點 項目計 劃委員會 文件 5/14)  

4 . 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介 紹 文 件 5 /14有 關 石 硤 尾 社 區 服 務 中 心 (下 稱

「 石硤尾 計劃 」)的 進度報 告，並邀 請保良 局代表介 紹經優 化後

的 平面設 計圖 。  

5 .  保 良 局 代 表 以 投 影 片 簡 介 中 心 服 務 ， 以 及 因 應 於 上 次 會 議

中 委員提 出的意見 而作出 修訂的平 面設計 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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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民 政事務 專員 續介 紹美孚 鄰舍活動 中心 (下稱「美孚 計劃 」)

的 進度 報告 ，並邀 請仁 愛堂 代表 簡 介經 補充 的計劃 建議 書 及 初

步 的平面 設計圖 。  

7 .  仁 愛 堂 代 表 及 合 約 工 程 顧 問 以 投 影 片 簡 介 經 修 訂 的 計 劃 建

議 書及初 步平面設 計圖 ， 並補充表 示：  

(i) 在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時 知 悉 擬 建 中 心 附 近 已 有 一 所 長

者 中心及 一所青少 年綜合 服務中心，故 擬 建中心將

主 要以青 年人及婦 女為服 務對象，亦會 為 兒童舉辦

一 些 有 別 於 附 近 的 青 少 年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所 提 供 的

興 趣班組 ；  

(ii) 經 進一 步 研究及實 地視察 後，認為 原本建 議支援弱

勢 社 群 的 長 者 服 務 培 訓 課 程 或 不 太 配 合 美 孚 社 區

的 整體 需 要，故堂 方建議 改為轉介 他們至 轄下 深水

埗 區內 的 培訓中心 接受支 援 服務；  

(iii) 中 心人手 將增至五 名全職 員工，以 應付中 心的日常

運 作；  

(iv) 擬 建中心 的 室外空 間約 佔 550平方米 ；  

(v) 擬 建 中 心 的 設 計 或 會 因 應 地 形 探 測 及 地 下 探 井 工

程 的結果 作出改 動 ；  

(vi) 平 面 設 計 圖 顯 示 的 多 用 途 活 動 室 (1 )及 偶 到 服 務 區

將 採用活 動間隔以 增加空 間運用的 靈活性 ；  

(vii) 擬 設的趟 摺玻璃門 可連接 室內及室 外空間，以便靈

活 運用 空 間；  

(viii) 平 面設計 圖顯示的 多用途 活動室 (2 )、多媒體 活動室

及 活動室 將採用活 動間隔 以 靈活運 用空間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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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x) 將 與相關 部 門進一 步商討 電機房的 規格，有關 設計

細 節或 需 再作調整 。  

8 . 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介 紹 兩 項 計 劃 的 建 議 中 心 名 稱 及 服 務 合 約 年

期 ， 若 委 員 會 通 過 有 關 建 議 ，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會 把

建 議提交 民政事務 總署 (總署 )正式 批核。  

9 .  主 席 補 充 表 示 石硤 尾 計 劃 的 平 面設 計 圖 已 於 上 次會 議 獲 得

通 過， 保良 局並已 按會 議上 收集到 的意 見 作 出適當 調整 ，民 政

處 將於 本年 十二月 十二 日 就 計劃徵 詢 立 法會 民政事 務委 員會 的

意 見。主 席續就兩 個計劃 徵詢委員 意見。  

10 .  沈 少 雄 先 生 對 美 孚 計 劃 的 初 步 平 面 圖 表 示 歡 迎 ， 並 提 出 以

下 查詢 及意見 ： ( i )選址 附近的 鐵絲網 會如 何布置 及由 甚麼 部門

管 理； ( i i )曾有 地方 團體根 據《 城市 規劃條 例》第 16條向城 市規

劃 委 員 會 (城 規 會 )提 出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以 於 上 址 興 建 設 施 ， 但 環

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 考 慮 到 上 址 室 內 空 氣 質 素 情 況 拒 絕 了 其 申

請 ； ( i i i )建 議 民 政 處 與 運 輸 署 研 究 於 中 心 附 近 的 巴 士 總 站 撥 出

空 間以增 設上落貨 區；( iv )認為 仁愛 堂建議 在美孚計 劃 增辦 僱員

再 培 訓 課 程 (再 培 訓 課 程 )未 必 最 合 適 ； (v )諮 詢 當 區 區 議 員 及 地

區 居民意 見的安排 。  

11 .  黃 達 東 先 生 對 美孚 計 劃 有 以 下 意見 及 查 詢 ： ( i )建議 騰 出預

留 作泵房 的空間設 置洗手 間，以增 加整體 的可用活 動空間；( i i )

是 否 需 要 設 置 兩 間 儲 物 室 ； ( i i i )同 意 利 用 趟 摺 玻 璃 門 連 接 室 內

及 室外 空間 ，並建 議 把 玻璃 門改設 於擬 建中 心的右 下方 以 避 開

中 心前方 的橋柱，以 達 致更佳 效果；( i v )認 同沈 少雄 先生 有 關仁

愛 堂建議 增辦再培 訓課程 是否最適 合的意 見；(v )建 議舉辦 有別

於 區內現 有的活動 ，以免 社區資源 重疊。  

12 .  陳 偉 明 先 生 認 同其 他 委 員 對 仁 愛堂 建 議 增 辦 再 培訓 課 程 的

意 見， 因為 有關建 議或 未能 最配合 美孚 的區 情。他 認為 應為 區

內 居民提 供鄰舍相 關的活 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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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李 詠 民 先 生 認 同其 他 委 員 就 仁 愛堂 建 議 增 辦 再 培訓 課 程 的

意 見， 擔心 或會令 公眾 對計 劃 有所 誤解 ，又 或導致 區內 其他 提

供 再培訓 課程的機 構 有所 質疑。  

14 .  陳 鏡 秋 先 生 查 詢兩 個 擬 建 中 心 的面 積 ， 認 為 美 孚計 劃 應 設

有 表演 場地 。 他續 就美 孚計劃 提出 以下 建議及 意見 ： ( i )仁愛堂

將 如何 界定 建議書 中提 及 的 「低收 入及 經濟 有困難 的對 象」 ；

( i i )建 議在 中心設計 過程中 與堂方加 強溝通，以配合 中心的 營運

需 要；( i i i )建 議堂方 舉辦具 特 色 的 班 組，例 如「 琴 棋 書 畫 」班 ，

並 設置表 演場地為 學員提 供表演機 會。  

15 .  劉 佩 玉 女 士 就 美孚 計 劃 有 以 下 意見 及 建 議 ： ( i )認同 其 他委

員 就仁愛 堂有關 再 培訓課 程的意見；( i i )建 議舉辦鄰 舍活動，例

如 提 升 生 活 質 素 的 班 組 ， 以 切 合 區 內 居 民 的 需 要 ； ( i i i )美 孚 社

區 內缺 乏表 演 場地 ，冀 透過 美孚 計 劃為 區內 青少年 提供 表演 平

台 。  

16 .  吳 貴 雄 先 生 就 美孚 計 劃 有 以 下 意見 ： ( i )為 免 影 響外 觀 ，建

議 拆除 現有 圍封選 址範 圍的 鐵絲網 ， 並 考慮 將擬建 中心 範圍 及

上 述圍 封範 圍之間 的空 地一 併交由 仁愛 堂管 理 ，以 善用 土地 資

源；( i i )選 址有其客 觀上的 限制，認 為在戶 外空間 設 置流動 式設

施 將 可 與 擬 建 中 心 互 相 配 合 ， 增 加 整 體 可 用 面 積 ； ( i i i )建 議 堂

方 檢視 中心 的開放 時間 ， 若 中心在 星期 日開 放， 將 更能 善用 中

心 的空間 。  

17 .  劉 佩 玉 女 士 對 石硤 尾 計 劃 所 提 供的 幼 兒 託 管 服 務有 以 下 查

詢：( i )可否 增加名 額；( i i )服務 有何 特色，可 否補充 區內現 有 同

類 服務的 不足； ( i i i )收費 詳情。  

18 .  張 永森先 生 查詢有 關服務 合約的續 約安排 。  

19 .  黃 達 東 先 生 對 保良 局 改 善 領 取 飯餐 安 排 表 示 欣 賞， 並 詢 問

有 關進 餐的安 排。 他續 對美孚 計劃 提出 以下意 見及 查詢 ： ( i )開

放 時 間 未 有 顧 及 青 少 年 在 下 課 後 及 星 期 日 對 活 動 的 需 求 ； ( i i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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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助深水 埗區內基 層居民 的 活動收 費 減免 機制的詳 情。  

20 .  民 政事務 專員 綜合 回應表 示：  

(i) 按 照 石 硤 尾 計 劃 的 擬 議 運 作 模 式 ， 保 良 局 將 申 領

「 食物製 造廠牌照 」 提供 服務 ；  

(ii) 根 據「互 助幼兒中 心 實務 守則 」的 規定，石硤尾計

劃 下的互 助幼兒中 心的受 託人數 上 限為 14人，否則

須 按相關 規定 註冊 成為一 般的幼兒 中心 ；  

(iii) 服 務合約 的細節將 於擬訂 時詳細列 明，有 見於兩個

計 劃的伙 伴機構 及 政府均 對計劃投 入不少 資源，故

建 議 首 份 服 務 合 約 年 期 訂 為 由 中 心 正 式 投 入 服 務

起 計五年，並於往 後每三 年 商討續 約，使往後每屆

區 議 會 均 可 參 與 檢 視 地 區 對 服 務 的 需 要 及 審 議 續

約 事宜；  

(iv) 民 政 處 會 研 究 推 展 美 孚 計 劃 擬 建 中 心 附 近 的 整 體

美 化工程 ，並探討 以其他 工程計劃 配合的 可行性 ； 

(v) 已 在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階 段 就 美 孚 計 劃 選 址 的 環 境

影 響諮詢 環保署的 意見，署方暫時 並沒有 對計劃提

出 反 對 ， 而 且 擬 建 中 心 的 室 內 空 間 將 設 有 空 調 系

統 ，相信 可釋除有 關空氣 質素的 疑 慮；  

(vi) 民 政 處 將 會 與 有 關 部 門 就 設 置 上 落 貨 區 及 工 程 期

間 的交通 安排進行 商討 。  

21 .  保 良局代 表 綜合回 應表示 ：  

(i) 中 心將以 互助幼兒 中心形 式提供幼 兒託管 服務，服

務 對象為 區內零至 六歲幼 兒，將提 供 14個 名額以符

合 相關收 生上限要 求。由 於一般幼 兒中心 須遵照相

關 註冊的 嚴格要求，故以 互助幼兒 中心形 式 營運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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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合適 ；  

(ii) 有 別於區 內一般幼 稚園及 幼兒院的 服務，中心將提

供 臨時、彈性及短 暫的託 管服務。除填補 現時區內

零 至兩歲 幼兒託管 服務的 空隙，亦 為非就 讀具延長

時 間 服 務 的 幼 稚 園 或 幼 兒 院 的 幼 童 提 供 延 長 託 管

時 間服務 ；  

(iii) 將 透 過 「 鄰 舍 保 姆 計 劃 」 配 合 互 助 幼 兒 中 心 的 服

務，滿足 區內需要，將招 募區內關 愛幼童 人士，並

會 建立服 務轉介名 冊 ，為 有需要家 長提供 支援 ；  

(iv) 學 童課餘 託管服務 的服務 時間 較長，可按 地區需要

及 人手分 配 擴充服 務；  

(v) 中 心計劃 根據《教 育條例 》註 冊成 為學校，並 按《教

育（豁免 ）（提供 非正規 課程的私 立學校 ）令》的

規 定提供 學童課餘 託管服 務 ；  

(vi) 按 二零一 八年的價 格水平 計算，預 計學童 課餘託管

服 務收費 為每月港 幣一千 二百元，而互助 幼兒中心

收 費為每 小時港幣 十五元 ；  

(vii) 將 向食物 環境衞生 署 申請「食物製 造廠 牌 照」以營

運 短期食 物援助服 務， 中 心內沒有 指定用 餐範圍 ； 

(viii) 中 心 總 面 積 約 670平 方 米 ， 其 設 計 已 充 分 利 用 空 間

以 提供各 項服務。  

22 .  仁 愛堂代 表 及合約 工 程顧 問綜合回 應表示 ：  

(i) 對 建議 的 中心開放 時間持 開放態度，將 視 乎人手安

排 ，按地 區意見 及 觀察作 出適當配 合；  

(ii) 將 參考 各 種現有指 標以界 定「低收 入及經 濟有困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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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對象」，例如綜 合社會 保障援助、政府 制定的官

方 貧窮線 及學校書 簿津貼 計劃 等；  

(iii) 澄 清 建 議 增 辦 的 再 培 訓 課 程 只 屬 中 心 的 附 設 服

務 ，將按 地區需要 彈性開 辦部 分課 程，例 如語文、

健 康食療、中醫養 生 等。堂方無意 將美孚 計劃 改變

成 為一所 以職業培 訓為主 的 再培訓 課程中 心；  

(iv) 天 橋底空 間的用途 受《香港 規劃標 準與準 則》(《準

則 》 )限 制， 會後將 研究用 作表演場 地的可 性行 ；  

(v) 歡 迎委員 就改善使 用室內 空間 提出 意見；  

(vi) 將 與相關 部門商討 泵房規 格的細節，倘若 局部預留

的 空間可 獲釋放，將 會研 究把室內 的可用 活動空間

擴 大；  

(vii) 基 於選址 的建築限 制，認 為建議的 洗手間 位置 可更

有 效地運 用中心的 可用室 內活動空 間；  

(viii) 為 配合中 心的整體 布局，擬設的 趟 摺玻璃 門 將設於

中 心的中 央位置以 連接室 外的空間，鄰近 的 活動區

及 茶水間 設施可 使 日後舉 辦活動 時 更具彈 性。該趟

摺 玻璃門 與前方 橋 柱距離 約三至四 米，相 信不會構

成 阻礙。歡迎委員 提 出意 見，會後 將繼續 深化有關

設 計。  

23 .  張 永 森 先 生 有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認 為 有 關 合 約 年 期 制 度 的 建 議

可 讓每 屆區 議會均 有機 會參 與計劃 的評 核工 作，在 合約 屆滿 前

應 預留 充足 時間進 行評 核工 作， 即 使伙 伴機 構不 再 續約 ，仍 會

有 足 夠 時 間 安 排 交 接 ； ( i i )美 孚 計 劃 的 總 活 動 空 間 只 有 約 170平

方 米， 同意 研究連 接室 內及 室外空 間 的 可行 性， 從 以提 高 空 間

使 用 的 彈 性 ； ( i i i )建 議 仔 細 研 究 《 準 則 》 中 的 要 求 ， 冀 美 孚 計

劃 可提供 表演場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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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.  沈 少 雄 先 生 有 以 下 查 詢 ： ( i )美 孚 計 劃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規 劃 許

可 申請時 須進行的 地區諮 詢的安排；( i i )出租中 心空 間予其 他團

體 的 相 關 條 例 或 指 引 詳 情 ； ( i i i )一 旦 需 與 新 的 伙 伴 機 構 磋 商 合

作 ，過 程可 能相當 費 時 ，故 建議將 合約 年期 由首五 年後 每三 年

續 約一次 改為每四 年續約 一 次，以避 免與區 議會選舉 期間重 疊。 

25 .  民 政事務 專員 綜合 回應表 示：  

(i) 與 仁 愛 堂 代 表 及 合 約 工 程 顧 問 商 討 美 孚 計 劃 的 工

程 期間， 主要研究 了增加 空間的彈 性及多 用途性 ，

將 在 平 衡 成 本 效 益 及 空 間 用 途 下 繼 續 探 討 其 他 建

議 的可行 性，希望 日後中 心 可舉辦 更多不 同類型的

活 動；  

(ii) 民 政 處 會 先 就 美 孚 計 劃 的 規 劃 許 可 申 請 徵 詢 委 員

會 的意見 ， 然後才 就上述 申請進行 地區諮 詢 ；  

(iii) 民 政處將 就兩個項 目適時 舉行地區 諮詢活 動 。  

26 . 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對 張 永 森 先 生 及 沈 少 雄 先 生 就 合 約 年 期 提 出

的 建議 表示 理解， 但認 為建 議的合 約年 期 更 切合計 劃的 需要 。

為 回應 議員 對監察 機制 的關 注， 他 徵求 主席 同意於 討論 下一 份

文 件時 ，就 確保服 務質 素的 措施 作 進一 步討 論，以 便釐 訂 相 關

的 細節。  

27 .  主 席 認 為 建 議 的 合 約 年 期 適 合 兩 個 項 目 的 開 展 ， 並 同 意 在

討 論下一 份文件時 ，進一 步討論關 於確保 服務質素 的措施 。  

28 .  仁 愛 堂 代 表 回 應 表 示 ， 美 孚 計 劃 可 將 中 心 空 間 出 租 予 其 他

團 體， 以租 金收入 補助 中心 的營運 。堂 方會 與相關 部門 跟進 這

方 面的細 節 。  

29 .  主 席總結 表示：  

(i) 委 員 會 同 意 保 良 局 建 議 的 最 終 平 面 設 計 圖 及 服 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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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容，石 硤尾計劃 將於本 年十二月 十二日 呈交立法

會 民政事 務委員會 審議 ；  

(ii) 請 仁 愛 堂 與 合 約 工 程 顧 問 就 委 員 會 對 平 面 設 計 圖

所 提出的 意見進行 研究，亦請民政 處與相 關政府部

門 研 究 於 上 址 增 設 上 落 貨 區 的 可 行 性 及 人 流 安

排，並於 下次會議 上向委 員會匯報 有關中 心設計及

服 務內容 的優化建 議。  

( b )  深 水 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－ 確 保 服 務 質 素 的 措 施 與 宣 傳

及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 ( 深 水 埗 區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委 員 會 文 件

6 /14)  

30 .  民 政事務 專員 介紹 文件 6/14。  

31 .  張 永 森 先 生 有 以 下 意 見 ： ( i )評 估 機 制 應 著 眼 於 服 務 的 質 素

及 數量 ，在 中心正 式投 入服 務前 ， 適時 按地 區實際 情況 制訂 為

期 五年 的計 劃建議 書和 為期 一年的 營運 計劃 ，以協 助 日 後監 察

計 劃進度；( i i )區議 會在 每 年度完結 前應預 留充足時 間與伙 伴機

構 進行 檢討 ， 並就 下一 年度 的服務 安排 聽取 區議會 及民 政處 的

意 見 ； ( i i i )應 考 慮 在 首 五 年 合 約 的 第 三 年 開 始 與 伙 伴 機 構 商 討

續 約事 宜， 假若最 終決 定在 合約期 滿後 另覓 伙伴機 構， 則可 預

留 更 多 時 間 籌 備 邀 請 伙 伴 機 構 事 宜 ； ( iv )服 務 合 約 應 包 含 終 止

合 約條款 ，並透過 協商擬 訂有關細 節及通 知期 安排 。  

32 .  秦 寶山先 生 查詢宣 傳及公 眾參與活 動的安 排及時間 。  

33 .  李 詠 民 先 生 重 申 仁 愛 堂 在 美 孚 計 劃 中 增 辦 再 培 訓 課 程 的 建

議 值得 商榷 ，認為 在 獲 得僱 員再培 訓局 資助 的情況 下， 或會 引

起 區內其 他再培訓 課程 機 構的爭議 。  

34 .  民 政事務 專員 綜合 回應表 示：  

(i) 根 據總署 的有關指 引，伙 伴機構須 定期向 委員會遞

交 營運計 劃 及財政 預算等。民政處 稍後將 會與伙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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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構進行 商討 並諮 詢委員 會意見，相關細 節 及終止

合 約條款 將臚列於 服務合 約內 ；  

(ii) 是 次會議 希望獲得 委員會 支持 文件 的建議。待立法

會 財 務 委 員 會 (財委 會 )批 准 撥 款 後， 將 按 計 劃 進度

在 地區推 出不同的 宣傳及 公眾參與 活動，歡迎委員

就 兩個項 目 提出切 合地區 情況的 活 動建議 。  

35 .  仁 愛 堂 代 表 表 示 理 解 李 詠 民 先 生 的 意 見 ， 重 申 堂 方 沒 有 打

算 以再 培訓 課程作 為美 孚計 劃的主 要服 務， 並 只會 在地 區有 需

求 的情況 下 在擬建 中心 開 辦再培訓 課程。  

36 .  張 永 森 先 生 查 詢 兩 個 項 目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撥 款 計

算 基 礎 ， 並 建 議 將 兩 個 項 目 一 併 向 財 委 會 申 請 並 共 用 有 關 撥

款 ，令舉 辦宣傳及 公眾參 與活動 時 更具彈 性 。  

37 .  民 政事務 專員 回應 表示：  

(i) 宣 傳及公 眾參與活 動的撥 款申請，已參考 其他同類

活 動開支 作出估算 ；  

(ii) 兩 個 項 目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規 模 及 開 支 相

若 ，將會 按個別項 目的工 程進度及 地區需 要推展 。 

38 .  主 席總結 表示：  

(i) 委 員會一 致通過文 件 6 /14的建議；  

(ii) 兩 個項目 的目標宣 傳範圍 均為整個 深水埗 區，故兩

個 項目的 宣傳費用 相若，而宣傳內 容將按 個別項目

需 要而定 ；  

(iii) 兩 個 項 目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將 按 個 別 項 目 工

程 進度分 階段推出，並適 時向區內 居民匯 報項目進

度，請民 政處 繼續 與伙伴 機構合力 推展計 劃 的籌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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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。  

議 程第 3項： 其他事 項  

39 .  委 員並無 其他事項 提出。  

40 .  餘 無別事 ，會議於 下午 四 時四十分 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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